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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考量下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2013年07月04日 10:07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核心提示】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效应对“微时代”网络舆情,可概括

为“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两方面。 

 

  “微时代”的涉法网络舆情虽然“来势汹涌”,但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把握其客观规律,更新理念,科学应对,

切实提升司法能力,转变司法作风,规范司法行为,真正做到“公正司法、为民司法”,就能有效应对“微时代”

的涉法舆情新形势,积极回应“微时代”下公众对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树立和维护好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

信力的明显提升 

  “微时代”即以微博作为传播媒介,以短小精炼作为传播特征的信息传播时代。“微时代”信息传播速度

更快、传播的内容更具现场感和震撼力。“微时代”背景下,网络民意的汇集更加迅捷,更加富有影响力和冲击

力。这种影响力,不管是否合理,它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不容回避的。 

  “微时代”与司法公信力 

  2010年轰动社会的药家鑫案件,西安中院一审判决后,药家鑫上诉,随后“药家鑫该不该被判死刑”引起巨

大争论。陕西高院进行二审,网络媒介对该案的关注达到顶峰,各种观点、意见铺天盖地,有理性分析,有激情谩

骂,有“激情杀人论”,有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刀下留人”,有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为药家鑫请愿到院方拥护

判决的声明,有学者建议以药家鑫案开始废除死刑到药家鑫之父开微博向全国人民道歉……最终,陕西高院二审

维持原判,经最高院核准,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该案从侦查、公诉、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判决、死刑复核、到执行死刑,网络舆论之势汹涌澎湃,关注程

度、大众舆论参与度达到最高峰,形成“万人皆曰可杀”的局面。面对为药家鑫辩护的声音,公众通过微博等渠

道“群起攻之”,公众对权贵嚣张、司法不公的质疑和怨恨,通过网络微博等渠道喷薄而出。这背后是一种恐

惧:“大众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该案各种舆论中贯穿着一条主线,

即公众对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暨司法公信力的疑虑和困惑,不乏偏激的对司法的彻底否定。“在一个秩序良好

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微时代”背景下,网络民意汇集更迅捷,更富有影响力和冲击力,不管是否合理,它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现

实存在和不容回避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公众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载体；二,“万花筒”与“哈哈

镜”效应；三,“聚光灯”与“放大镜”效应；四,公众舆论对司法监督的新方式；五,可能对司法活动产生压

力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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